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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國務院出台《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開發開放有關政策的批覆》，支持前海「進一步密切內
地與香港律師業的合作，探索完善兩地律師事務所聯營方式，在
CEPA及其補充協議框架下，深化落實對香港的各項開放措
施」。當時起，林新強律師便開始留意前海能在內地市場發揮的
功能。及至2014年8月4日，廣東省司法廳正式下發《廣東省司
法廳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
師事務所在廣東省實行合伙聯營的試行辦法》。在此創新發展的
大政策框架下，華商所和林李黎所積極探索，就合作創立華商林
李黎（前海）聯營律師事務所達成一致。
華商林李黎（前海）聯營律師事務所，由廣東華商律師事務所

和香港林李黎律師事務所共同聯營設立。廣東華商律師事務所成
立於1993年，是中國第一批獲准設立的合伙制律師事務所，也是
第一家落地前海的律師事務所，擔任前海管理局的常年法律顧
問。林李黎律師事務所成立於1991年，是在香港本土誕生並成長
起來的綜合性律師事務所，有綜合性的律師服務團隊，在香港
法律界享有良好聲譽。2014年11月7日，經過廣東省司法廳嚴格
審核，華商林李黎（前海）聯營律師事務所正式獲批成立。
「這是第一家跨法域、跨地域的聯營律師事務所，是中國律師
行業走向國際化、中國法治事業不斷創新進步的重大創舉的重要
成果，標誌前海一項法治創新政策的落地。深港兩地律師事務
所合作，各有優勢。香港律師事務所有百年的歷史，風險控制能
力強。內地經濟的發展，為律師業務提供了巨大的市場。聯營所
雙方應該互相借鑒經驗，提升聯營所的專業水準，提高國家的競
爭力。」作為華商林李黎的首席管理合伙人的林新強律師表示，
華商林李黎（前海）聯營律師事務所的設立，開創了不同法域的
律師進行聯營合作的先例，聯營所雙方應該互相借鑒經驗，提升
聯營所的專業水準，提高國家的競爭力；有利於內地與香港律師
事務所強化業務合作，共同為中外客戶提供跨境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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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林新強律師（第三排左七）參加由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董建華率領的香港工商專業界知名人士訪京團，並非常榮幸獲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

身穿中式黑色立領上衣的林新強律師接受本報專訪時，從個
人出身、香港前途、業界前景談到分享愛國情懷等話題，

臉上均流露出自信與堅定。有別於前代港人因內地政局不穩而來
港，林新強律師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數十代人扎根於新界區，
他在殖民管治時代更經歷過不同的抗爭。「我天生性格樂觀深懷
感恩，亦自覺幸運，明白在人生順境及困境，也必須感謝身邊親
人的支持和鼓勵；特別感激持相反意見的人，可以令自己了解自
身弱點，更加警惕，讓自己思考更多、不斷進步。」

籲港人認清國家發展
作為香港律師會前會長，獲授太平紳士榮銜的林新強律師認為這
些崗位賦予他機會去體驗及認識不同人和事，從中了解香港局勢，
而且更具體地認知國家歷史和現狀。談到去年違法「佔領」事件，
他仍深感痛心表示：「事件對香港社會造成了危害，別有用心的人
士可能借助外部勢力，利用熱愛民主理念的香港人，試圖分裂香港
使之脫離中國，當中為社會帶來不和諧，後果令人憂慮。」
在他看來，愛國和愛港如果是對立便是一個「偽命題」，指香

港回歸祖國已有17 年，他感覺香港比從前英屬殖民管治時期更
自由，有更多民主元素，對於中央承諾會於2017年給予香港普選
的權利，他感到很鼓舞及備受尊重。「香港是一個好地方，言論
自由，行動自由，怎麼表態都可以，香港最需要的是沉默的大多
數出來發聲敢言，給香港市民多一些資料和意見，讓香港人能多
角度思考及理解國情。」
他又指，《基本法》提到「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

港的繁榮和穩定」，以及尊重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國家安
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所有香港的中國公民都有責任為此努
力。他相信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看得見國家日漸強大，洗脫百年
積弱之態勢，都值得所有中國人引以為傲。他非常敬佩，習近平
主席作為深化改革的總設計師，領導中國人民邁向中國夢和「一
帶一路」等宏偉目標，顯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的決心。

報效國家履行公民責任
80年代，林新強律師在歐洲留學，初次感受到華人在彼邦長期
遭忽視冷待，令他體會作為中國人，應知道外國強權過去幾百年
包括現在，如何欺負中國和中國人；他認為要扭轉局面必須為祖
國在國際之間努力爭取認同；「中央政府領導能在短短幾十年時
間，作出翻天覆地的變化，可謂居功至偉。愛國是每位中國公民

必有的態度，我以愛國愛港為榮，以能竭力報效祖國為傲。」林
新強律師表示，港人必須了解自己國家民族的歷史和發展，才明
白中國人逐漸被世界認同和尊重，是因為中國國力的提升。他強
調，港人必須珍惜國家為人民付出的努力。
多年來，林新強律師和內地及海外律師保持緊密交流、借鑒和

融合，更了解到英國和澳洲等海外律師事務所，已提供混合性服
務，即結合不同服務類別的專業人士集思廣益，為客戶群提供最
全面最具保障的專業意見；他過去參加海外及內地律師協會所舉
辦的年會時，也有視察海內外的合作機會，期望在香港成立一個
國際性法律組織，提升中國法律界話語權。他指，隨國家實施
「走出去」戰略，香港律師和內地律師都需要跟海外律師多交
流，協助中國企業走向國際。
去年林新強律師還和他的內地律師搭檔在深圳前海成立了全國

第一家內地香港律師所的聯營所。他認為可以「希望藉引入香
港法律到前海，以解決一些法律糾紛」，他亦曾於去年在全國兩
會中拜托港區人大代表成功發表提案並獲接納。可見將來，凡於
深圳牽涉香港的因素的案件，也會在前海審理，所以前海可以慢
慢認識香港法律體制並創造出一個解兩地法律衝突的機制，以
顯示範作用。

寄語新生代確立目標理想
問到香港人怎樣才可和中央建立互信，林新強律師建議要在香

港加強愛國教育。本港的教育工作者，在本身專業以外，也需要
認識民族和歷史，以身作則保持良好品格，拒絕民族和歷史虛無
主義，為年輕一代樹立良好榜樣。「教育是影響香港人和中央互
相信任的首要因素，有傳媒每天以文章攻擊祖國，同時大學教育
只宣揚西方民主，沒有樹立學生對國家的正確觀念。所以，現在
香港年輕人都不知道國家強大的重要性，沒有國家概念。」他強
調，國家主權在司法領域應有體現，如果司法完全不理會主權，
便違背「主權回歸」、「一國兩制」的方針和原則，法律界要贏
得信任，最主要是尊重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目前來看，
教育成本昂貴且效果緩慢，比較快捷並能立即取得中央信任和安
心可讓香港更自由地發展民主選舉便是為基本法23條立法。」林
新強律師勸勉，「年輕人要有目標和理想，不要只抱打工心態，
更需要認識歷史和抱持世界觀，本律師事務所將於今年暑假提供
多個實習崗位予香港大學生，以行動建立平台讓年輕人多了解法
律體制，認清更多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

林新強律師 太平紳士
借鑒融合配合國家發展借鑒融合配合國家發展
提升中國法律界話語權提升中國法律界話語權

中國強勢崛起展現出了不起的偉
大成就。內地經濟迅速發展，為律
師業務提供了巨大的市場。香港法
律界為配合國家政策實施「走出
去」戰略，業界近年和內地及海外
律師保持緊密交流、借鑒和融合。
林李黎律師事務所主管合夥人林新
強律師表示，香港律師行業擁有百
年的歷史，風險控制能力強，能發
揮推動香港跟內地法律界交流，積
極向海外的法律業界保持良好關
係，他期望增強香港在國際性法律
組織的認受性，以提升中國法律界
的國際話語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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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新強律師於2014年4月
24日出席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駐北京辦事處、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投資推廣署及
北京市工商業聯合會主辦的
「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
場」北京市企業赴香港投資
說明會，並獲邀向參會人員
發表演說，講題為「香港法
律服務─如何善用香港的
法律環境」。

■林新強律師獲柬埔寨律師公會邀請在柬埔寨發表
「如何在香港成立商業機構」為題的演講。

■林新強律師獲邀於杜拜就有關「香港法律服務─一站式法律諮詢服
務中心」發表演說。

■2014年12月7日，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行政長官梁振
英、廣東省省長朱小丹、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和前海管理局局長張備，到訪中國第
一家中外合資合伙聯營律師事務所─華商林李黎（前海）律師事務所，由管理合
伙人林新強律師、舒衛東律師和王壽群律師迎接與交流。

■香港林李黎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林新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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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林新強律師出席由亞洲法律學生會（香港分會）
舉行的香港法律會議2014閉幕晚宴。

■2014年11月13日，林李黎律師事務所獲得許可與深圳華商
律師事務所聯營，聯營事務所名稱為華商林李黎（前海）聯營律
師事務所。出席接牌的是聯營所的部分合伙人。


